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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节 现行版本 修订 

1 3.1  
(第 2段) 

同样地，《石矿场（安全）规
例》（第 59章的附属法例）
第 17（1）及 36（1）条也制

订了类似的法律条文。该条

文规定东主须提供适当的

安全帽，而工人则须配戴东

主所提供的安全帽。 

同样地，《石矿场（安全）
规例》（第59章的附属法例）
第17（1）及36（1）条也制

订了类似的法律条文。该条

文规定东主须提供安全帽，

而工人则须配戴东主所提

供的安全帽。然而，自1991

年3月1日起，有关上述规例

所赋予的法定权力已移交

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。 

 

- 完 - 

 


